
電子家庭聯絡簿申請流程

1.前往網站

2.註冊申請

3.申請資格

收容人之配偶、直系或旁系二親等內
家屬，或與收容人子女共居之家屬

少年收容人之配偶、直系或旁系三親
等內家屬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里(村、鄰)長或
機構人員，因家庭、社會福利方案須
協助收容人或其家屬，得專案申請

service.mjac.moj.gov.tw

1.電子郵件信箱
2.身分證字號
3.生日
4.手機、電話號碼
5.上傳資料(如健保

卡、身分證或戶
口名簿)

註冊

1.審核約3-5天
2.審核通過，本所
以電話通知

本所審核

1.每10日一次

2.可上傳文字(120
字內)、圖片1張

使用
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

任何疑問
請電洽輔導科
(05)362-3889
分機117


